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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

策的通知 

苏政发〔2019〕41 号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

位: 

现将《江苏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江苏省人民政府 

2019 年 6 月 10 日 

江苏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

大精神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全面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，

量质并举壮大高新技术企业集群，制定以下政策。 

一、强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

（一）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资金投入力度。将现有企业研

究开发费用省级财政奖励资金整合入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资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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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扩大至 20 亿元并保持逐年增长、据实列支。支持市、县(市、

区）设立企业研究开发费用财政奖励资金，对企业研发投入给予

普惠性财政奖励。推动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培

育资金，根据地方培育资金兑现情况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资

金对纳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〖以下简称入库培育企业〉

给予培育奖励；省与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按照联动的原则，给予

入库培育首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不低于 30 万元的培育奖

励，其中省级奖励额度不低于 15 万元，支持其开展新产品、新技

术、新工艺、新业态等领域创新活动。 

（二）建立入库培育企业贡献奖励机制。对处于培育期的入

库企业根据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，省财政按一定比例给

予奖励；有条件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按一定比例奖励企业，用于

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。 

（三）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成本。对通过评价的科技型

中小企业在全面执行国家研发费用 175%。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基

础上，有条件的高新区、其他各类开发区、市（县、区〉可再按

25%。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标准给予奖补。 

（四）降低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门槛。在省级科技计划项目

中对江苏省“创业江苏”科技创业大赛获奖项目予以支持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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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扩大省科技型创业企业孵育计划资金规模，提升科技创业载体

服务能力，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持续涌现。对创业失败但主要负

责人已尽到勤勉和忠实义务、且有继续创业意愿和能力的高新技

术企业和入库培育企业，由地方政府向企业主要负责人发放创业

补助，鼓励其持续开展创新创业活动。 

（五）促进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发展。充分发挥高新区高新技

术企业孵化功能，将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及规上企业中高新技术企

业数量占比作为省级高新区申报的重要前提条件，作为苏南国家

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高新区奖励补助资金和全省高新区奖励

资金分配的主要因素，作为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

系的主要指标并提高分值比重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可按高新区上

缴的财政收入，对高新区给予 5%-10%的奖励。 

二、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 

（六）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。对高新技术

企业承担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产业创新中心、国家工程研究

中心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企业国家重点

实验室等平台建设任务的，由省级相关部门予以配套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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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

转化。对高新技术企业牵头承担的国家重大项目和重要标准，省

及设区市予以积极支持；省级重大工程建设、产业技术和技术标

准研发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应用示范项目由高新技术企业承担

的比例不低于 70%。高新技术企业引进省内外先进技术成果转移

转化的，各地可按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的给予 10%奖补。高新技

术企业实施的重大科技项目用地计划指标由省按有关规定奖补。 

（八）引导高新技术企业集聚高层次人才。对高新技术企业

引进紧缺急需人才，省“双创计划”予以优先支持。各地要为高

新技术企业引进的人才申报职称提供绿色通道，优先办理落户手

续。省和各地优先通过配套奖励和补助等方式，在引才投入、租

房补贴、项目资助等方面给予支持。高新技术企业引进人才支付

的一次性住房补贴、安家费及科研启动经费，可按规定在税前扣

除。 

三、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 

（九）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信贷支持。各地科技主管部门

建立科技企业“白名单”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“白名单”内科

技企业，要主动对接、加强服务，通过合理下放审批权限、提供

绿色审查审批通道等方式提高授信审批效率。对“白名单”内科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402


